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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連線遊戲玩了多年，帳號突然被遊戲公司封鎖，

經溝通，遊戲公司亦未明確告知封鎖帳號原因，怎麼

辦？ 
一、事實： 

    小明玩水果多多等網路連線遊戲多年，除投入時間外，亦花費

不少金錢購買遊戲裝備、參加抽獎，網路連線遊戲成了小明主要休

閒活動及交友平台。小明是一個守規矩的年輕人，非常遵守遊戲規

約，未曾使用外掛程式，某日遊戲玩得好好的，螢幕上突然跳出視

窗告知帳號異常，然後就被封鎖了。小明當下感到錯愕，心中 OS

「那ㄟ安內！」隨即用 E-mail寫信詢問遊戲業者發發公司，經來回

溝通多次，均未給明確答案。依據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

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（以下簡稱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）第十五點

違反遊戲管理規則之處理規定：「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，有事實足證

消費者於本遊戲服務中違反遊戲管理規則時，企業經營者應於官網

首頁、遊戲登入頁面或購買頁面公告，並依消費者登錄之通訊資料

通知消費者。消費者第一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，企業經營者應通知

消費者於一定期間內改善。經企業經營者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，企

業經營者得依遊戲管理規則，按其情節輕重限制消費者之遊戲使用

權利。如消費者因同一事由再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時，企業經營者

得立即依遊戲管理規則限制消費者進行遊戲之權利。企業經營者依

遊戲管理規則限制消費者進行遊戲之權利，每次不得超過___日（至

長不得超過七日）」小明認為發發公司依上開規定，如違反遊戲規約

須先通知消費者於一定期間改善，如不改善或再違反者，始得給予

停權 7日處分。發發公司直接封鎖帳號，違反上開應記載事項規

定，且說不清楚，故提出申訴。 

 

二、申訴處理經過： 

    協商會議時，小明表示並未使用外掛程式，不會有影響遊戲公

平性之行為，不應該被封鎖帳號。退步言之，縱使因一時疏失違反

遊戲規約，依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5點規定，也要先通知限期

改善，未改善者，最多停權 7日。其遊戲時突然被封鎖帳號，多次

以 E-mail詢問原因，未果。只能循申訴途徑，請業者說明。 

發發公司表示，水果多多網路連線遊戲系統偵測到小明帳號異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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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先封鎖帳號，以保護小明帳號安全，並維護遊戲公平性。封鎖帳

號期間，發發公司對小明帳號登入方式及遊戲歷程進行瞭解分析，

雖多次以 E-mail溝通，但未能釐清帳號異常相關事項，所以藉由協

商會議當面溝通相關事宜。 

小明為解除帳號封鎖，陸續提出付費證明，平日登入遊戲方式、IP

位址等資料供業者核對，確認是帳號登記者。但小明平日登入時，

並未使用業者提供之安全裝置，有可能帳號遭侵入而不自知。業者

表示發生異常時登入 IP位置及裝置，與小明平日登入不同，經溝通

後，業者判定應係被第三人入侵，導致帳號異常，同意 3日內解除

封鎖，回復小明遊戲權益。但小明日後登入遊戲需使用業者提供之

安全裝置，避免類此情事發生，協商成立。 

 

三、問題研析與建議： 

    本件小明因未使用業者提供之安全裝置，讓第三人有機可趁，

入侵其遊戲帳號，破壞遊戲公平性，致被業者封鎖帳號。故建議遊

戲玩家應 1.妥善保管自己帳號密碼，勿借他人使用。2.依本定型化

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8點規定，使用業者有提供之安全裝置，以保障

自己權益。3.被盜時，可依本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8點規定要

求業者協助及時凍結被盜物品，並協助追查或返還被盜裝備。4.除

向業者反映外，亦可向司法警察機關提出告訴，找出盜用者。另應

詳讀遊戲規約，避免違反。如不慎違反，收到業者停權處分通知，

當避免再犯，以免屢犯被業者依本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18點第

3項第 4款規定，處以永久停權，不可不慎。 

 

四、參考條文： 

   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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